
線上說明會前注意事項 

請與會人員進入線上會議室後，於留言區簽到(學校+姓名)。 

平台說明會簡報可至彰化縣教育處新雲端>業務專區>檔案下載>06_學
特科>特殊教育>輔導組及資優藝才組下載。 

今日說明會可核予研習時數，請各位與會主任、組長或老師請先至
「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 

可從下方兩個路徑報名： 

報名網址連結：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_three.php?id=574829 

報名QR Code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_three.php?id=574829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_three.php?id=574829


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然後按一下預
留位置中的 [圖
片] 圖示以插入
您自己的影像。 

彰化縣112學年度 
特殊教育課程計畫說明 

 
身心障礙類課程計畫承辦人：曹芸芳 04-7273173#313 
資賦優異類課程計畫承辦人：洪瑋伶 04-7273173#405 
 



線上說明會注意事項 

 進入平台操作教學時，建議與會人員一同登入練習操作，登入帳號為g-suite帳密。 

 本場說明會共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 

1.平台操作說明 

2.資賦優異類課程計畫說明 

3.身心障礙類課程計畫說明 

4.綜合座談 

 說明會開始前請先確認學校上傳課程計畫人員之帳密可登入平台操作。 

 進入平台後請依說明會教學順序操作，一但操作錯誤資料將無法清除，切勿擅自跳步驟。 

 



112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備查重要期程 

日期 工作內容 執行人員 

05.15(一)-06.30(五) 
1.課程計畫撰寫 
2.課程計畫上傳至平台 

特教教師：課程計畫撰寫 
學校行政端：計畫上傳 

07.03(一)-07.14(五) 初核作業 備查作業小組 

07.17(一)-07.28(五) 依初核結果進行修正 
學校行政端：轉知教師檢核結果。 
(視需修正處由特教教師或行政端
進行修正。) 

07.31(一)-08.04(五) 複核作業 備查作業小組 

08.07(一)-08.11(五) 結果公告 備查作業小組 



 進入平台操作說明之前請認明這顆按鈕 

千萬不要按！ 

千萬不要按！ 

千萬不要按！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進入課程操作平台
(https://www.se.curriculum.chc.edu.tw/) 

 

 

選擇「學校登入」(紅色底框)，
輸入 G-suite 帳號密碼及驗證
碼，在按右下「登入」(綠色底
框)。 

http://www.se.curriculum.chc.edu.tw/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登入後主畫面呈現如右圖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1-依據班型領取表格 
 
Step2-下載空白文件 
 
Step3-上傳課程計畫 
 
Step4-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1-依據班型領取表格 
依據學校班型選取表格類型 
✽資賦優異類課程計畫僅分 

國中及國小資優班 
＊學校如有多個不同班型， 
每個班型皆需領取表格 

＊巡迴輔導班的部分僅為身障 
  巡迴輔導 
 
領取表格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Step1-依據班型領取表格 

領錯表格了，怎麼辦？ 

＊依據以下步驟進行退還 
 
-點選「領取表格」(藍色底框) 
 
-視窗跳出第一步：請選表格類型 
呈現紅色框底為已領取表格 

 
-點選領錯表格的班型 
 
-右下方會出現(灰底框)「退還」鍵 
點選後該班型會恢復黑底框。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2-下載空白文件 

選擇欲下載班型文件包 
並另存新檔於電腦 
 

＊文件包為壓縮檔 
請解壓縮後開啟檔案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3-上傳課程計畫 

-上傳文件格式需轉為 PDF 檔 
 
-點選「3.上傳/檢視」(藍底框) 
 
-點選欲上傳之班型(黑底框) 
 
-再點選所選班型  
「請按我上傳」(紅色底框) 
 
-點選完會呈現畫面如下張PPT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3-上傳課程計畫 

-上傳文件格式需轉為 PDF 檔 
 
-依照各類項目分別上傳所需檔案 
 
-以上傳檔案後會呈現原紅色框會
變成「綠色」代表已上傳 
 
-再未完全確認全部檔案已上傳前，
切記勿點選 
「已完成計畫表格，確認送出」
(紅色框)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確認上傳後，會出現此視窗，點選「確認」。 
 
 
 
點選完「確認」後，會再出現以下視窗，需再點選一次「確認」， 
即完成送委員檢視。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3-上傳課程計畫 

＊上傳完畢後請再次檢視並確認檔案上傳完整。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3-上傳課程計畫 

-依據出現之表格上傳檔案 
 
-上傳後指標項目會呈現綠底框 
 
-全部上傳後，請確認所有指 
標呈現綠底框，再點選下方 
紅底框「已完成計畫表格」 
，確認送出 

＊一但確認送出，檔案即無法再
更正，需待複核作業才能修改。 
 

千萬不能按!!!!!!!!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4-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 

點選「公告事項」，下方會出現
「課程計畫檢視近況」，以此檢視
課程計畫為待修正或通過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4-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 

點選「4.修正建議」，下方會跑出
各類班型修正建議(黑底框)，點選
欲檢視的班型。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4-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 

於下方下拉式選單選擇欲修正
指標項目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4-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 

往下滑動，「課程計畫檢視對話」
可看到上傳的歷程、委員所給的建
議及退回的歷程。 
學校端可於此視窗紅色框中，與委
員直接對話，任意點一下紅框外空
白處即送出。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4-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 

＊修正後檔案重新上傳 

點選「3.上傳/檢視」(藍色底
框)，下方黑底框選擇欲上傳之
班型 



上傳平台操作說明 

 

 

課程計畫上傳步驟： 
 
Step4-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 

＊修正後檔案重新上傳 

需修正指標會以紅色的框底呈現， 
點選欲修正指標即可重新上傳檔
案。 
 
重新上傳成功框底會呈現綠色 



特殊教育課程調整實施計畫 

身心障礙類及資賦優異類為同一份實施計畫 

計畫需經學校特推會及課發會審議通過 

課程計畫平台兩類別皆須上傳(為同一份) 

需逐級核章後掃描上傳 



個資法提醒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規定 

本縣特殊教育課程計畫經本府備查後，應於備查平台公開。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請各校於相關會議提案及撰寫特殊教育課程
計畫時（如分組教學、學生需求彙整表等），如有提及學生個人資料應遵
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辦理。 

範例如下： 


